人民银行陕西省辖区2020年新录用行员报到通知

根据工作安排，现将人民银行陕西省辖区2020年新录用行员报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到安排

考虑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新录用行员的接收报到工作实行分批次报到。目前已经办理完签约手续的新录用行员，于2020年7月17日前报到，具体报到安排以及因疫情原因目前暂未办理完签约手续的新录用行员报到事宜，由各接收单位另行电话通知。
二、报到提交材料

（一）应届毕业生

1.报到证（报到证抬头与报考单位必须一致，且报到证在有效期内）；

2.身份证、毕业生、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3.党组织关系介绍信（西安分行机关新录用行员向西安分行党组织提供介绍信，抬头为“中共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机关委员会”。省内其他单位新录用行员分别向接收单位党组织提供介绍信：①西安分行营业管理部机关及辖内县支行录用行员，介绍信抬头为“中共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营业管理部委员会组织与宣传群工部”；②各地市中心支行机关及辖内县支行录用行员，向各地市中支党组织提供介绍信，如，咸阳中支机关及辖内县支行录用行员，介绍信抬头为“中共中国人民银行咸阳市中心支行委员会组织部”；③杨凌支行录用行员，介绍信抬头为“中共中国人民银行杨凌支行党组”）；

    4.落户相关材料（西安分行机关新录用行员提供，接收单位“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路49号”；省内其他单位新录用行员分别向接收单位提供）。

（二）社会在职人员

1.身份证、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

2.党组织关系介绍信（要求与应届毕业生相同）；

3.落户相关材料（要求与应届毕业生相同）。

（三）归国留学人员
1.身份证、教育部相关部门的学历认证、我驻外使领馆开具的学习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1份）；

2.党组织关系介绍信（要求与应届毕业生相同）；

3.落户相关材料（要求与应届毕业生相同）。

三、档案转递

新录用行员应于报到后两周内，商本人档案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将人事档案整理后，转递至接收单位（地址见三方协议）。

社会在职人员、归国留学人员转递人事档案，可在接收单位报到后联系办理调档手续。

四、其他事项

（一）新录用行员应严格按照接收单位通知的时间报到。对证件与留存信息不一致的，不予办理接收手续。

（二）新录用行员的入行培训工作，将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际择机开展，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附件：人民银行陕西省辖区各单位联系方式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人事处

                              2020年7月10日

人民银行陕西省辖区各单位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
	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西安分行
	 西安市高新路49号
	710075
	（029）88150540

	西安分行营业管理部
	 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188号
	710002
	（029）87615134

	咸阳市中心支行
	 咸阳市秦都区人民西路85号
	712000
	（029）33366087

	宝鸡市中心支行
	 宝鸡市渭滨区红旗路27号
	721000
	（0917）3208005

	铜川市中心支行
	 铜川市新区正阳路3号
	727031
	（0919）3585219

	渭南市中心支行
	 渭南市临渭区杜化路6号
	714000
	（0913）2081689

	商洛市中心支行
	 商洛市商州区江滨大道西段
	726000
	（0914）2388013

	汉中市中心支行
	 汉中市劳动西路542号
	723000
	（0916）2108041

	安康市中心支行
	 安康市汉滨区滨江大道5号
	725000
	（0915）3213163

	延安市中心支行
	 延安市宝塔区圣地路448号
	716000
	（0911）2383340

	榆林市中心支行
	 榆林市榆阳区钟楼巷28号
	719000
	（0912）3363991

	杨凌支行
	 杨凌区康乐路25号
	712100
	（029）87012286


